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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央纪委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要求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评

论解读、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使广大党员干部

搞清楚 《条例》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把学习的过程变成进

一步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意识的过程。为此,特摘编以

下文章,供各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巩固发展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效果

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经公布并将于10

月1日起施行,各级党委和纪委要在纪律执行上狠下功夫,

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效

果,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

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是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的必然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

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

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就在于紧紧抓

住了加强纪律建设这个治本之策。各级党委和纪委把纪律挺

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强化日常管理监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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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执纪必

严、违纪必究已经成为常态。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在党章中

增写 “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等内

容。就在不久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18年上半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多项数据的同

比攀升,充分证明全面从严治党不松劲、不停步,始终保持

力度不减、节奏不变的工作态势。

新修订的 《条例》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

党的制度笼子,为巩固发展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效果

提供了保障。从增加、修改和调整的条款不难看出,管党治

党进一步 “全面” “从严”是 “为什么修订”的底色。如,

“总则”部分,将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修订为 “坚持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并写入实践中普遍运用的监督执

纪 “四种形态”;在政治纪律方面,增加对在重大原则问题

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行为的处分规定;在组织纪律方面,

对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等违反民主

集中制原则行为作出明确处分规定……此次 《条例》修改,

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一些实践经验总结凝练为纪律

规定,把新型违纪行为纳入处分范围,实现了 “负面清单”

的与时俱进,再次释放了 “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

律管全党治全党”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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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发展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效果,关键要在学

习领会纪律建设新要求、贯彻落实党纪处分条例上下功夫。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利用新修订的 《条例》正式施行前的 “过

渡期”,把学习好、宣传好 《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学习领会的过程是强化纪律意识、加强

纪律教育的过程,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 《条例》为什么

改、改了哪些地方、修改背后的深意等搞清楚、弄明白,使

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

环境中工作生活。

巩固发展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效果,必须下大气

力抓落实、重执行。新修订的 《条例》对各级党委、纪委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

级党委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严格执行

和维护党的纪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各

级纪委必须坚守职责定位,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强化

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

态”,让制度 “长牙”、纪律 “带电”,不断巩固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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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 “利益均沾”要不得

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管党治党的突出问题和监督执纪中发现的新型违纪行

为,总结实践经验,将之提炼为纪律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自来水公司腐败案,就是新 《条

例》中点出的问题在现实中的映射。从此案的表现形式来

看,该案是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典型案件。涉案公司

领导班子编造种种理由,以通过 “集体决策”为幌子搞 “利

益均沾”,用公款购买手机,配备加油卡供私车使用,并谋

求小团体利益、侵害广大群众利益。类似现象,其他地区其

他单位也不少见。针对此类 “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

行为,新 《条例》在组织纪律方面新增有关处分规定,有利

于防治以 “集体研究”搞 “利益均沾”、集体腐败、塌方式

腐败而难以问责追责的乱象。

从案件的时间节点来看,该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

敛、不收手的典型案件。如,该公司原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收受公司职工、与公司有业务往

来人员赠送的礼品礼金共38笔,2017年春节还收受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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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送来的近10万元的礼品礼金,其中单位职工28名。新

《条例》就点出了此类问题,明确要 “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

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问题”。这些规定近几年实践中一直在强调、运用,此

次纳入新 《条例》,有充分的实践基础,既十分必要,也完

全可行。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铁的纪律

要靠铁的执行,新 《条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各级党组织

既要加强对新 《条例》的宣传教育,督促广大党员特别是党

员领导干部及时加强学习,全面准确把握新 《条例》的精神

实质与具体规定,把铁的纪律刻印于心,又要加大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切实让纪律成为碰不得的高压线。首先,既全面

贯彻实施新 《条例》,又突出此次修订的新内容,特别是剑

指类似本案中 “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等行为,增强执

纪问责的靶向性。其次,本案中的单位领导带头腐败,带坏

了队伍,败坏了风气,再次印证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

理,进一步警醒在贯彻落实新 《条例》时要聚焦 “关键少

数”,特别是各级党组织一把手,加强对他们的纪律约束,

督促他们更好地承担起管党治党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再次,本案中,鼎城区自来水公司红包礼

金 “狂飞乱舞”,“靠水吃水”索拿卡要,政治生态恶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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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警示各级党组织在贯彻落实新 《条例》时既要治 “病

树”、拔 “烂树”,也要护 “森林”,管住大多数。最后,本

案涉案时间长、次数多、人数多、花样多、影响坏,提醒我

们注意运用好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

防止 “破窗效应”。(中国纪检监察报)

连家属都管不好,何以服人治事?

党员领导干部家风问题,明确写进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意味不同寻常。这是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得出

的经验教训,是党的制度建设一大创新,也是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切实之举。

有人问,家事属于个人私事,要不要纳入党组织的监管

范畴?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注意这样几个关键词: “领导

干部”“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这几个

要件清楚表明,领导干部家风方面言行,不仅关涉小家庭、

几个人,也不止关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败,还严

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不可不问,不能不管。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家事家风,兹事体大。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非常重视家风,也有许

多语重心长的告诫。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处理家事的有些

做法,甚至 “苛刻”得似乎不近人情,但正是这些对家人的

—7—



不近人情,彰显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大情大爱。毛主席请家

人到中南海吃饭,是要自己付账的;周总理要求自己侄儿侄

女自强自立,绝不允许用公权搞任何特殊。正是由于老一辈

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在相当长时间,党员领导干

部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真真切切、名副其实的。

联系到这些年来反腐败斗争的现实,人们也许会更深刻

地体会到领袖们以身作则、谆谆告诫的良苦用心。这些年查

处大案要案的一大特征,就是贪腐往往牵涉配偶子女。落马

贪官中,有的默许配偶收礼敛财,有的给子女铺路、做 “关

联交易”,有的通过家人牵线搭桥、搞利益输送……这一切

都与不良家风有直接关系。因为官员掌握着人财物等等公权

力,不仅自身会被 “围猎”,其配偶子女也往往会成为 “糖

衣炮弹”攻击的对象,一着不慎可能满盘皆输。

家风之首要是 “三观”端正。必须明白,权力再大都是

人民赋予,权力之用必须为老百姓服务,与任何个人私利,

没有半分钱关系。有的官员把自己家当成衙门,把 “签单

权”视为私产,就是权令智昏;有的官员信奉 “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不仅自己贪墨,还鼓动全家男女老少一块 “捞

好处”,必是大祸难逃。须知,官员一旦变质,权力一旦变

味,意味着他手中的权力必将被剥夺,也意味着必须把私吞

的党和人民的财富全部吐出来。被查处的贪官,莫不如此。

家风之关键是 “家长”表率。这里说的 “家长”,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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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担任公职并掌握权力的人。家庭人员职业构成比较多

样,有的知道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有的则以为权力无所不

能,有的更认为掌权就可以胡作非为。所以, “家长”不仅

要对家人把道理讲清楚,更要身体力行,作出示范。不要家

里人吃饭,让公家报销;不要与家人旅行,让公家结账;不

要招标投标,把自己侄子外甥拉扯进来;不要试图在公家食

堂里再给自家支个小灶。不仅自己不贪不占,也要求家属、

子女严格自律。公事私事,了了分明;楚河汉界,绝不

越位。

树立好家风,也需要配偶子女亲戚支持帮助、悉心维

护。有人说,如果在掌权的家人出现犯错误苗头时候,自己

能击一猛掌,不知胜过他人多少规劝、提醒。反之,如果因

为家人的职务提升,自己私欲也随之陡然膨胀,打通关节、

卖官鬻爵,暗通款曲、输送利益,这就相当于把家人往火坑

里推。懂是非、明大局的配偶子女,应该奉公守法,诚实守

信,不做非分之想,不干非分之事。这才是对家人的支持和

真爱。

手中权力越大,越要清醒自律,尤其要教育、约束自己

的配偶子女。“修齐治平”,确是老生常谈,但不由得不信。

一名领导干部连自己的配偶子女都管不好,何以服人治事?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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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住嘴,外出吃饭 “留点心”

节日期间,少不了亲朋走动,聚会吃饭。对于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来说,外出用餐跟谁吃、在哪吃、吃什么、谁付

钱可是有讲究的,切莫因为 “贪吃”把纪律规矩抛脑后。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违反有关规定

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及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廉洁纪律。

严格执行 《条例》,风清气正过节,这些饭千万不能吃:

违规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公款吃喝不可取。2013年9月

16日,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龚家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赵智

道等医院领导研究决定,在中秋节用公款给职工发放福利和

聚餐。17日,财务人员购买了5200元购物卡,准备发给职

工。18日晚,医院组织职工聚餐并在餐后唱歌娱乐,花费

公款共3250元。2013年10月,内江市市中区纪委给予赵

智道党内警告处分,就餐、娱乐费用由参与职工承担,购物

卡上交。

不仅用公款组织本单位职工违规吃喝不可取,违规公款

宴请他人同样难逃纪律处分。2013年中秋节和2014年 “五

一”节前后,时任海南省国营八一总场、国营蓝洋农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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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场长罗永华,先后2次违规公款宴请国家公职人

员,合计花费18000元;2014年春节前,罗永华向国家公

职人员赠送公款购买的13000元购物卡。2016年6月,罗

永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违纪款收缴

国库。

组织聚餐要小心,接受宴请同样要牢记纪律规矩要求。

2013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广东省潮州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兼

办公室主任陈华群、市政府副秘书长林泽龙和市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黄建安接受该市某市直单位宴请,公款消费人民币

9720元,并每人收受礼金人民币2000元。上述餐费及礼金

以购买 “副食品”“茶具”等名义虚开发票在宴请单位入账

报销。陈华群、林泽龙、黄建安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款项被收缴国库。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也会受到纪律处分。

2017年3月,广东省韶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曲江分

局执法中队长刘国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辖区内两名违章建

房户主所送礼金共4000元;副中队长何海华收受其中一户

所送礼金1000元。此外,刘国用、何海华还存在于2016年

10月至2017年春节期间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

礼品的问题。2017年8月,刘国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何海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接受吃请,在哪里吃同样也有讲究。2017年10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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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原教导员赖朝星在福州

一家以工作室命名的 “一桌餐”场所,接受其管理和服务对

象程某某的宴请;此外,2017年、2018年春节期间,赖朝

星先后5次收受其他管理和服务对象赠送的购物卡和现金共

计7500元。2018年5月,赖朝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撤职政务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现阶段大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节日期间聚会吃饭成为

寻常事。但无论何时何地,纪律规矩要求不能松,组织或接

受宴请之际一定要留点心,多想想纪律规矩是如何要求的,

掂量掂量饭可不可以这么吃,莫在推杯换盏中违反了纪律、

迷失了自己。(中国纪检监察报)

出门在外,切莫 “行差踏错”

“西宁出差敦煌现身,千里出游企业买单。”近日,河北

省石家庄市纪委监委通报的一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披露,该市军供站站长段洪权借到青海西宁考察之机,擅自

改变公务行程,到甘肃嘉峪关、敦煌等地旅游,为掩人耳

目,所有费用让企业买单。在刚接受审查时,段洪权还极力

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 “一直以来都这样”,没什么问题。

任性的他终究为自己的违纪行为付出了代价。

组织上选派干部外出参加培训、考察等公务活动,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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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进干部学习业务知识、借鉴先进经验。参加人员往往被

赋予重要职责,倘若错误地认为 “出差”就是从日常工作中

“抽身”,可以借机让身心 “放飞一会儿”,就容易行差踏错。

很多人都注意到,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零五条专门增加了 “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的”处分

条款。对比2015年条例修订情况可以看出,两次修订均将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内容。此次细化相

关规定要求后,无论是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职工疗养等

为名变相公款旅游,还是通过改变公务行程,或参加所管理

企业、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借机旅游的,都会受到党

纪处分。

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为名变相公款旅游,是 “四风”

隐形变异的一个典型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起,驰而不息向 “四风”问题亮剑,取

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

出现了一些披上 “隐身衣”的新方式,像借 “出差”之机

“顺便到周边景点转转”就是其中一类。《条例》在廉洁纪律

中,针对 “四风”隐形变异,对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为名

变相公款旅游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新表现作出处分规

定,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根据近年来作风建设的形势

任务变化和实践经验进行的总结提炼,有利于进一步堵塞制

度漏洞,用严明的纪律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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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是人的天性,尤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选择在节

假日外出旅游,进行适当的放松,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情

操。但,“玩”的 “算盘”不要乱打,更不要以为 “天下有

免费的旅游”,背后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因为借公务外出

“顺道玩玩”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有的党员干部一

出差就 “蠢蠢欲动”,“围猎者”也敏捷地 “嗅”到这种渴望

的气息,瞅准时机,行各种 “大方”和 “礼数”,提供无微

不至的 “配套服务”。醉翁之意在哪里,还不是盯着权力来

“下套”吗?

中秋、国庆 “两节”就要到了,有不少党员干部早已做

好了出游的准备。如果想轻轻松松过个好节,脑中还得绷紧

纪律之弦。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花自己的钱最安全、最保

险! (中国纪检监察报)

绷紧弦,车不能这样开

又是一年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忙着休闲度假、走亲访

友,免不了要用车。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绷紧纪律规

矩之弦,防止 “栽在车轮上”。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违反有关规定

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交通工具或者有其他违

反公务交通工具管理规定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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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车辆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违反廉洁纪律。严格

执行 《条例》,风清气正过节,车可不能这么开:

公车姓 “公”,任何情况下都严禁 “私用”。福建省民政

厅党组成员、省老龄办常务副主任方少雄于2014年2月至

2016年1月期间,多次乘坐公车办私事,尤其是在中秋、

国庆等节假日存在违规使用公车问题。福建省纪委给予方少

雄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其退赔公车私用产生的费用。

随着各地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明目张胆的公车私用少

了,但以 “公务”之名揩公家油,将私家车加油保养费用一

并入账报销等 “私车公养”现象浮出水面。江西省南昌市青

山湖区住建局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鲁蓉于2016年3月

至2017年3月,利用其保管单位公车加油卡的便利,先后

用单位公车加油卡给自己的私车加油 18 次,合计金额

5858.70元。2017年6月,青山湖区纪委给予鲁蓉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收缴违纪款。

违规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企业、管理对象车辆等行为

名为 “借车”,实为违纪,党员干部切不可自作聪明。2010
年12月至2016年12月,王贵忠在担任云南省盈江县发展

和改革局副局长兼县粮食局局长期间,长期占用县粮油购销

总公司 (盈江县粮食局下属国有企业)车辆开展业务活动,

2016年8月盈江县公务用车改革以后,王贵忠依然占用下

属企业车辆至2016年12月。王贵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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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醉驾这条 “高压线”千

万不能碰。2016年10月8日14时许,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二分局科员杨利酒后驾车被交警查

获。经检测,杨利每100毫升血液中含有酒精160.44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连山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杨利拘役

3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杨利受到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公车私用,私车公养,违规占用借用车辆……看似方便

了自己,实际是给自己 “下了套”。节日期间,党员干部不

管日常办公还是外出旅游,都要在用车上做个 “明白人”。

(中国纪检监察报)

守纪律,这些 “礼物”不能收

又是一年 “双节”到。中秋、国庆期间,人们在休闲度

假之余,免不了要走亲访友、馈赠节礼来表达节日祝福。作

为党员干部,到底哪些 “礼物”不能收、哪些东西不能要?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 “收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

他金融产品等财物” “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

物的”,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严格执行条例,风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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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过节,这些东西千万不能收:

严禁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贵重财物,这方面不少人 “栽过跟头”。福建省三明市海西

三明生态工贸区原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徐晓勇于2013
年至2016年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收受该省某工程管理

公司经理所送价值1.1万元购物卡,以及22条软中华香烟、

4瓶飞天茅台酒等礼品。徐晓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

职处理,调离纪检监察队伍,收缴违纪所得。

利用逢年过节等机会收受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现金、

红包的行为同样不被允许。云南省澜沧县民政局局长黄荣强

于2009年至2013年春节、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先后19
次收受承建该县民政局建设项目的当事人以拜年或给其孩子

红包的名义所送礼金、红包共计2.4万元。黄荣强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违纪款予以收缴。

收受现金太招摇,为掩人耳目少数党员干部想出了收受

可兑换成人民币的购物卡、电话充值卡、加油卡、股票、债

券等消费卡或有价证券的 “歪招”。江苏省涟水县政协原主

席贾振旗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在春节、中

秋节期间赠送的购物卡、提货券等合计价值人民币4.3万

元。贾振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县政协主席

职务。

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震慑下,一些贪腐行为日趋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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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党员干部意图通过入股、合伙经商、合办公司等形式为

贪腐行为披上 “合法”外衣。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大岙二村

党支部原书记丁福祥在担任党支部书记、村经济合作社社长

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工程提供帮助,收受他人所送

“干股”分红款共计50万元,伙同他人挪用村集体资金

57.54万元,用于个人支付工程款。丁福祥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电子红包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 “红纸包+现金”的传

统模式,也为违规收受礼金提供了方便、隐蔽的渠道。党员

干部通过支付宝、微信红包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违规收受电子

红包一样要受到处分。2016年9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

翠屏山街道原党工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长周玉松利用职务便

利,收受某村民通过微信所送红包5000元。此外,周玉松

还存在其他问题。2017年1月17日,周玉松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成风化俗需要时间,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以 “钉钉

子”的精神抓早抓小、狠刹歪风,就要管住手、管住嘴。到

底哪些 “礼物”不能收、哪些东西不能要,每一名党员干部

心中都应该有一杆 “明秤”。(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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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新风,莫让喜事变憾事

人逢喜事精神爽。适逢中秋、国庆,许多人把结婚、乔

迁等喜事放到 “双节”期间来办,这样亲朋好友都有时间,

可以凑在一起热闹热闹。身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喜事是

不是办得越热闹越好呢? 礼金是不是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 “利用职权或者

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的”违反廉洁纪律, “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

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严格执行条例,

风清气正过节,喜事绝不能这么办:

耍小聪明,举办婚宴不按规定事前申报。为规范党员干

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少地方出台了事前申报制度,要求

如实申报操办事项和规模,然而个别党员干部却不能理解组

织的良苦用心,故意欺瞒组织。2017年中秋、国庆前夕,

山西省古交市马兰镇北社村党支部原书记马天明为女儿举办

婚宴,未按规定事前申报。此外,马天明还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18年5月,马天明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针对不少地方持续加大对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查处

力度,少数党员干部想出了化整为零、错峰操办、异地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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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歪主意”,妄图逃避监督。2015年中秋节前后,内蒙古

自治区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澍堂分

两次为其子办酒席。一次在呼和浩特市某酒店举办婚礼,设

置酒席14桌。几天后,赵澍堂又为其子在另一家酒店设置

酒席11桌。两次共邀请管理服务对象20余人参加,违规收

受礼金3万余元。赵澍堂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家有喜事,不少亲朋好友会选择赠送红包以示祝贺,但

党员干部要切记,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或下属工作人员礼

金就是违纪。2016年国庆节期间,河南省固始县张广庙镇

陈家寺村党支部书记贾兴红为其收养的干儿子吴法鑫操办婚

宴,违规收取管理服务对象58户共12900元礼金,在社会

上造成不良影响。贾兴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党员干部借操办寿宴、 “百日宴”、

“升学宴”甚至以摆 “无事酒”的方式借机敛财,违规收受

管理服务对象或下属工作人员礼金。2016年10月4日,天

津市静海区台头镇经济办副主任刘洪奎与其亲家共同为外孙

举办 “百日宴”,违规收取管理服务对象礼金2400元。刘洪

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对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来说,婚丧喜庆不是简单的

“私事”,一方面要带头提倡新风反对大操大办,另一方面要

切实管住手,绝不收受可能影响正常执行公务的红包或贺

礼。节日期间,身心可以放松,纪律不能 “放假”,切莫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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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办喜事之机敛财,导致最终受到处分,让喜事变憾事。

(中国纪检监察报)

假日出游,“自掏腰包”才踏实

中秋、国庆来临,不少人打算好好利用假期放松下身

心,有人打算留在家中陪陪家人,也有人打算四处走走看看

世界。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注意,无论到哪里,都应牢记

纪律规矩,外出旅游不能为了 “省钱”而让管理服务对象或

用公款为自己 “买单”。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 “接受、提供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

排”“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职工疗养等为

名变相公款旅游的;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的;参加所管

理企业、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借机旅游的”“以考察、

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

(境)旅游的”,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严格执行条例,

风清气正过节,旅游千万不能这样 “省钱”:

违规接受下属或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2013

年国庆期间,湖南省郴电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原副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付国一家四口接受下属郴电国际副董事长、

临沧郴电 (郴电国际控股的子公司)董事长陈百红安排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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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陈百红安排人员将付国一家到海南三亚旅游所产生的费

用5万余元在临沧郴电报账。2013年至2017年,付国在春

节等节假日期间,收受郴电国际下属刘某、曾某、陈某等3
人所送红包礼金共计4万元。付国、陈百红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与付国类似,2016年国庆期间,湖南省资兴市公安局

副主任科员、鲤鱼江派出所所长文爱民违规接受辖区内私营

企业主刘某的安排,到中山、澳门等地游玩,旅游期间产生

的交通、食宿费用均由刘某及其朋友承担。2018年5月,

文爱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旅游费用予以收缴。

除了违规接受下属或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外,

还有少数党员干部盯上了公款,组织公款旅游。2012年中

秋、国庆期间,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八岭山镇新湾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倪桃元带领本村4名干部到北京旅游,花

费1.5万元在村财务报销。荆州区纪委给予倪桃元党内警告

处分,并责令其清退参加旅游的全部费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整治不正

之风高压态势,明面上的公款旅游少了,但也出现了一些新

变种、新花样。2014年端午期间,四川省邛崃市牟礼镇赵

塔村党支部书记孙北彬组织村 “两委”干部7人以考察都江

堰市新村建设为名到青城山景区旅游,公款开支2000余元。

2014年国庆期间,孙北彬再次组织上述7人以考察周边农

—22—



家乐发展为名到邛崃竹溪湖、雅安碧峰峡、蒲江石象湖等景

区旅游,公款开支3000余元。两次共开支公款5561元,均

从该村办公经费中列支。孙北彬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除了 “外出考察”,还有人打着 “学习培训”的名义组

织公款旅游。2013年10月1日至7日,福建省浦城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黄德忠以外出学习为名,组织工商局4
名干部及个体私营企业协会8名会员赴云南旅游,并在协会

报支旅游费用62800元。2017年8月,黄德忠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责令退赔公款旅游费用。

此外,还有党员干部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2014年

10月,西藏自治区林芝县政协主席莎莉带队赴四川成都考

察期间,未经批准改变原定线路,前往山西五台山,四川乐

山、峨眉山、武侯祠等景点游玩,并报销因此产生的交通

费、住宿费、门票费等合计45333元。莎莉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有关人员退赔相关费用。

个别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以上行为,虽花样繁多,但

本质上都是利用职权让管理服务对象或公家单位为自己个人

出游 “买单”。如此虽然 “省钱”,但最终将付出高昂的代

价。中秋、国庆假期是清清爽爽外出旅游的好时机,只有

“自掏腰包”才能玩得轻松踏实。(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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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党组 (党委)书记、机关党委书

记,省直工委领导班子成员

发: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机关纪委书记,省直工委各部门、
各单位

中共河南省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2018年9月28日印发

(2018年9期·总第26期,共印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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